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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广东粤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气代煤 

发电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近日，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控股

子公司广东粤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粤华发电公司”）收到广州市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广东粤华发电公司（黄埔电厂）气代煤发电项目核准的批

复》（穗发改核准〔2022〕1 号）。根据该文件，广东粤华发电公司（黄埔电厂）

气代煤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气代煤项目”或“项目”）获得核准。该项目主要

新建 1 台 600 兆瓦级（H 级）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峰机组及其配套设备。项目总

投资为 153,219 万元，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31,000 万元，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

20.2%，其余通过银行贷款方式解决。 

黄埔电厂气代煤项目位处粤港澳大湾区，属于广东省支撑性电源点，项目核

准建设有利于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电源结构，满足广州电力增长需要，缓解广州电

网尤其是广州中西部供电压力，增强电网调峰能力和安全可靠性。同时气代煤项

目使用高效率、环保性机组，项目建设将有助于本公司构建清洁低碳、安全高效

能源体系，对公司进一步优化电源结构和未来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 

粤华发电公司将按照核准文件相关要求全力推进项目建设，本公司将就项目

进展情况履行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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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查文件：《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东粤华发电公司（黄埔电厂）

气代煤发电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穗发改核准〔2022〕1 号） 

 

 

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


